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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一題：規管財務中介公司 

2015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六月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麥美娟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近月，有不少市民向本人反映，指有財務中介公司職員假冒銀行職

員，致電游說他們把其物業重新按揭（下稱「加按」）。該等中介公司更串

謀財務公司，向事主收取高昂的中介費用。若事主不繳付有關費用，中介

公司便不斷滋擾及恐嚇事主，令事主及其家人飽受困擾。據悉，部分中介

公司致電事主時，能準確無誤地道出事主的個人資料，因而取得事主的信

任。本人至今已收到 69 宗此類投訴，涉及款項總額四千九百多萬元，顯

示問題嚴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有否研究財務中介公司的上述經營手法有否違反《放債人條例》、《商

品說明條例》或其他法例；如研究結果為有違反，過去三年，執法部門就

該等違法行為進行檢控的個案宗數為何；當局會否因應此類越趨猖獗行為

而加強執法；如會，具體的措施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鑑於本人接獲的投訴中，接近一半涉及資助出售單位業主把其未補

地價單位加按，當局會否加強宣傳工作，提醒資助出售單位業主須先獲得

房屋署署長批准，才可把未補地價單位加按；當局會否進一步簡化目前審

批加按申請的程序；如會，具體的措施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三）當局會否採取新措施打擊財務中介公司的上述不當行為，包括（i）

修改相關法例，限制財務中介公司收取的費用、（ii）公布涉及不當行為

的財務公司及中介公司的資料，以防公眾誤墮借貸陷阱，以及（iii）要

求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及信貸資料機構檢討保障客戶個人資料的機制；如

會，具體的措施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麥議員的提問分三部分，我先答覆第（一）及（三）部分。 



 

  就財務中介公司涉嫌與放債人共謀收取高昂費用，並誘騙市民向放債

人借款的問題，現行《放債人條例》明文禁止放債人與任何人共謀向借款

人非法收取費用；而任何人藉虛假、誤導性或欺騙性陳述，或不誠實地隱

瞞重要事實，欺詐地誘使其他人向放債人借款亦屬刑事罪行，違者可被處

以罰款及監禁。 

 

  財務中介公司如作出《商品說明條例》禁止的營業行為，例如「虛假

商品說明」或「誤導性遺漏」等，即屬犯罪，同樣可被處以罰款及監禁。 

 

  如放債人或財務中介公司的行為涉及刑事成分，警方可根據現行法例

如《刑事罪行條例》處理及跟進。 

 

  在二零一二至一四年，警方曾根據《放債人條例》對放債人及財務中

介公司作出 44 宗檢控，當中 23人被定罪。警方近期亦曾就此採取了三次

特別行動，合共拘捕了 80人。 

 

  經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在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開始實施至二零

一五年五月底，香港海關共收到 78 宗涉及財務中介公司的投訴個案，並

已將合適個案轉介警方按《放債人條例》跟進，其餘個案則因投訴人撤回

投訴、未能提供足夠資料、或不涉及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等已予結案。 

 

  有建議修改相關法例，限制財務中介公司收取的費用。正如我剛才指

出，《放債人條例》已清楚將放債人與財務中介公司共謀向借款人非法收

取費用定為刑事罪行。《商品說明條例》亦涵蓋包括財務中介公司在內的

服務提供者的「虛假商品說明」、「誤導性遺漏」等不良營商手法。現有法

例已可供執法機構對涉嫌非法收取費用的放債人與財務中介公司提出檢

控，過往亦有成功定罪的個案。 

 

  政府會嚴正處理任何違反相關條例的情況，並對涉及不當行為的財務

中介公司採取執法行動。投資者教育中心（中心）、消費者委員會及警方

一直均以不同途徑提高市民對欺詐手法的警覺性，並提醒市民應仔細了解

借貸或財務合約的費用條款。 

 

  借貸及債務管理一直是中心的重要教育範疇。中心已於六月開始推出

一系列以借貸為主題的教育活動，提醒市民抵押物業申請貸款的注意事項

及風險。中心將繼續透過大眾傳媒、外展講座及活動等渠道，向市民，特

別是學生、青少年和長者推廣明智使用貸款及妥善管理債務的重要性，並



會視乎需要，推出更多以抵押物業借貸為主題的教育活動。警方亦曾製作

以打擊借貸欺詐騙案為主題的模擬個案，並於《警訊》中播放。 

 

  銀行及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均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由個

人資料私隱專員發出的《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香港金融管理局（金

管局）亦有明確指引要求銀行採取足夠的管控措施以防止銀行職員洩露客

戶個人資料。該局已於去年十月發出通告，要求銀行加強管控措施，以便

更容易偵察客戶資料外洩的事故，減低客戶資料外洩的風險。金管局亦要

求所有零售銀行委派獨立審計員（如內部審計部），定期檢視銀行是否遵

守有關指引的要求。 

 

  就問題第（二）部分，《房屋條例》就居屋單位設有轉讓限制，除非

業主符合指定條件（例如支付補價或獲房屋署署長批准等），不得將單位

出售、出租、按揭或以任何方式轉讓或放棄擁有權。業主如欲在尚未繳付

補價的情況下把單位加按，必須事先獲房屋署署長批准。只有當業主經濟

有困難，並急需款項應付意料之外的個人或家庭開支時，加按申請才會獲

批准。在未獲房屋署署長事先批准及補價尚未繳付的情況下將居屋單位重

新按揭（下稱「加按」），不論該人是以貸款人或借款人或其他身分行事，

均屬違反該條例第 27A條，可被處以罰款及監禁。 

 

  有關居屋轉讓限制的資訊及加按申請手續，已詳列於房屋署網頁，業

主亦可向房屋署或致電政府和房委會熱線查詢。現時業主可獲得相關資訊

的渠道已十分充足。 

 

  房屋署有不時檢討加按的審批程序，以簡化程序協助有需要的申請

人。由去年九月一日起，申請人律師在擬備按揭契時，只須確保按揭契已

加入房屋署規定的條文，便無須再呈交予房屋署審批。房屋署亦於本年六

月一日推出新措施，簡化現有流程，並優化申請表格以助縮減審批時間。 

 

  此外，就着一名居屋業主以其居屋單位作抵押借貸，因而違反《房屋

條例》並被成功檢控的個案，房屋署亦已發出新聞稿，提醒市民非法將未

補價資助房屋單位按揭、押記、轉讓或其他讓與，連同任何相關的協議，

均屬無效，參與者更屬違法。 

 

 

完 


